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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鼓励我国边境地区积极发展与我国毗邻国家间的边境贸易与经济合作，国家

近年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扶持、鼓励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

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对增强民族团

结，繁荣、稳定边疆，巩固和发展 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

作用。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进一步扩大 开放，这些政策措施需要按照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作出必要的调整、规范和完善。现就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 关于边境贸易管理形式 

 

 

    根据我国开展边境贸易的实际情况，参照国际通行规则，目前对我国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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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贸易按以下两种形式进行管理： 

 

 

(一) 边民互市贸易，系指边境地区边民在边境线 20 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

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融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

边民互市贸易由外经贸部、海关总署统一制定管理办法，由各边境省、自治区人

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 

 

 

(二) 边境小额贸易，系指沿陆地边境线经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边境县(旗)、边

境城市辖区内(以下简称边境地区)经批准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通过国

家指定的陆地边境口岸，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企业或其他贸易机构之间进行的

贸易活动。边境地区已开展的除边民互市贸易以外的其他各类边境贸易形式，今

后均统一纳入边境小额贸易管理，执行边境小额贸易的有关政策。边境小额贸易

的管理办法由外经贸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二、 关于边境贸易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问题 

 

 

    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商品，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 1000 元以下的，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超过人民币 1000 元的，对超出部分按法定税率照章

征税。由海关总署据此调整有关监管规定。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口岸进口原产于毗邻国家的商品，除烟、

酒、化妆品以及国家规定必须照章征税的其他商品外，“九五”前 3年(1996 至 1998

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 

 

 

    除边境贸易以外，与原苏联、东欧国家及其他周边国家的易货贸易和经

济技术合作项下进口的产品，一律按全国统一的进口税收政策执行。 

 

 

三、 关于边境小额贸易的进出口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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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经营权，根据外经贸部统一规定的经营资格、条件以

及在核定的企业总数内，由各边境省、自治区自行审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名录

须报外经贸部核准，并抄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备案。未按规定批准并报备案的企业，

一律不得经营边境小额贸易。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原则上不受贸易方式和经营分工

限制。 

 

 

    允许边境省、自治区各指定 1 至 2 家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

口岸，经营向我国陆地边境毗邻国家出口边境地区自产的国家指定公司联合统一

经营的商品，以及进口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经营企业名单需报经

外经贸部核准。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凡出口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除实

行全国统一招标、统一联合经营的商品和军民通用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外，可

免领配额、许可证，但要接受外经贸部和国家计委的宏观管理。在外经贸部切块

下达的指标内，海关凭企业出口合同和各边境省、自治区外经贸管理部门下达的

文件验放。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每年根据上年度边

境小额贸易进口情况和国内市场供求情况，专项给各边境地区下达一定数额的边

境小额贸易进口配额。在核准的配额内，由外经贸部授权各边境省、自治区外经

贸管理部门发放进口许可证。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凡进口国家实行配额管理的进口

商品，海关凭边境省、自治区发放的配额证明和进口许可证放行。对边境小额贸

易企业经营实行特定管理和登记管理的进口商品，也要适当简化手续，具体办法

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分别商有关部门制定下达。 

 

 

四、 关于与边境地区毗邻国家经济技术合作项下进出口商品的管理问题 

 

 

    边境地区经外经贸部批准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经营权的企业(以下简称

边境地区外经企业)，通过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经济合作进口的商品，执行边境小

额贸易的进口税收政策。其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下换回的物资可随项目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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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经营分工的限制。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毗邻国家劳务合作及工程承包项下带

出的设备材料和劳务人员自用的生活用品，在合理范围内，不受出口配额和经营

分工的限制，并免领出口许可证。 

 

 

    对边境地区外经企业与边境地区毗邻国家经济技术合作项下进出口的商

品，海关凭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验放，具体管理办法由外经贸部和海关总

署联合制定下达。 

 

 

五、 关于加强边境贸易管理问题 

 

 

    各边境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定，制定

具体实施办法，指定边境贸易主管部门，切实加强对本省、自治区边境贸易和经

济合作的领导与管理，促进边境贸易健康发展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的有关规定，抓紧制定配套的管理办法，

积极支持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外经贸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及

时研究、制定全国性的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政策及宏观管理措施。海关在加强服

务的同时，要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走 私活动，保证边境贸易政策的执行。 

 

 

    本通知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不符的，以

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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